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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中國醫藥大學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 

第二條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暨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系)含大學部及碩士 

班，由全體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職員與學生組成。設系

主任一人綜理全系事務。 

第三條 本系設系務會議，為系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本系教學、研究及

其他本系發展事務，凡討論與學生學業、生活有關之事項時，

應由經系學會會長與各年級幹部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第四條 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本系教師聘任、升等、解聘及延

長服務等事項之初審，其設置辦法如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

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五條 本系設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其實施辦法如中國醫藥大學職業   

       安全與衛生學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第六條 本系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如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   

       生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七條 本系設輔修生、雙主修生及預研生審查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如

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輔修生、雙主修生及預研生

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八條 本系圖書、儀器設備、資本門、學生辦理抵免學生與教學相關

事務，於每學年於系務會議中討論，經系上教師充分討論達成

共識後，作成決議並據以施行。 

第九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及本校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章程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